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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考点为中心，明确提高强化复习重心。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立足于已接受过法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或者非法学本科已将法学本
科专业的课程基本掌握。
如果到达这一层级，对司法考试的复习就应当转入提高强化。
提高强化复习的重心有两个：一是以考点为中心，二是以过关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在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间摇摆不定，或者不加取舍胡子眉毛一
把抓，必将偏离提高强化复习方向，影响考试过关目的实现。
《600分大串讲》严格以考点为中心编写，剔除非考点，帮助大家找准提高强化复习重心。
    2．精心筛选考点，揭示提高强化复习范围。
       以考点为中心是提高强化复习的方向，但接下来更具体更着重的一步，是明确哪些知识是考点，
哪些知识应当被纳入提高强化复习的具体范围。
《600分大串讲》以近5年司法考试真题为依据，精心筛选各部门法考点，让提高强化复习的具体范围
昭然若揭。
在考点筛选方面，力求做到两点：一是准确，严格以近5年的真题为蓝本，做到考点全覆盖无遗漏；
同时，对于近5年未被考查但未来极可能考查的点，做到明确提示。
二是深入，不仅帮助大家明确考点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揭示这些考点在实战中的具体考查角度和考查
模式，引导大家实现对考点的全方位立体性认识。
       3．分解考点、训练考点，促进提高强化复习效率。
      在明确复习的具体范围后，如何领会考点突破考点就成为提高强化复习的重中之重。
为此，(600分大串讲》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着力：一是加强讲解。
深度讲解考点知识内涵，直面突破考点中的疑点难点，帮助大家把握考点知识的灵魂和精髓，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二是加强对比。
、在透彻讲解考点的基础上，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帮助大家形
成考点知识整体，杜绝考点模糊或混淆。
三是加强训练。
围绕考点，设计典型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茄强考点理解，深化考点训练，帮助大家提高实战
应用能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司法考试600分考点大串>>

书籍目录

刑法的基本精神刑法的知识结构总则篇　第一部分　刑法的原则与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　犯罪论　第
三部分　刑罚论分则篇　第一部分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部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
三部分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四部分　侵犯财产罪　第五部分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六部分　贪污贿赂罪　第七部分　渎职罪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司法考试600分考点大串>>

章节摘录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人知道自己具有病理性醉酒体质，仍然喝酒，然后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
这时行为人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因为行为人在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了失去控制和辨认能力的状态，这被称为"
原因上的自由行为"。
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此种状态，然后在此状态下进行危害社会的行为，说明行为人具有罪过
，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例l】梁某，在上大学期间，因受刺激，患过精神分裂症，后治愈，但"神经病"的外号却一直留下来
。
粱某毕业分配到单位后，很多新同事也叫他神经病，搞得他很烦。
某日，单位普法，粱某听教授说："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大喜过望。
第二天，他将剧毒灭鼠药"闻到死"带到单位，偷偷撒入办公室的开水壶里，致使多人中毒，一人死亡
。
问：梁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答案：梁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此时梁某的精神分裂已经治愈，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例2】邓某，在生了孩子后，旧日郁郁寡欢，感觉生不如死。
在产后四个月的一天，她决定杀死小孩后自杀，以免孩子和自己一样活在世上受罪。
当日凌晨3点，她在杀死小孩后自杀时，被丈夫发现。
后经法医鉴定，邓某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在杀害小孩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只有部分（很低）
辨认和控制能力。
①邓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答案：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只有在完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
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才不负刑事责任。
所以，精神病人要不负刑事责任，不仅要患有精神病，还要因为精神病使自己"（完全）不能辨认或者
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邓某虽然因为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而对自己的行为只有很低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但并不是完全不能辨
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其行为仍构成犯罪。
②对邓某应如何处罚？
答案：对邓某仍应按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鉴于邓某在杀害小孩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只有很低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三、身份犯根据前面章节对犯罪进行的分类，犯罪分为身份犯（特殊主体）和非身份犯（一般主体）
。
所谓身份，是指主体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
这种地位或者状态与犯罪行为有关，影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程度。
身份犯分为纯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不真正身份犯）：前者以特殊身份作为犯罪
构成要件的犯罪，如《刑法》第八、第九章 规定的犯罪，此时的身份亦称构成身份，影响定罪；后者
指是否具有特殊身份不影响犯罪构成，但影响刑事责任大小，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非法搜查罪从重
处罚的规定，此时的身份亦称加减的身份。
自然人身份犯种类比较多，包括特定公职，如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司法机关人员（徇私枉法罪
）、税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海关人员（放纵走私罪）等；特定职业或者职务，如铁路
职工、邮政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等；特定的法律地位，如证人（伪证罪）、
鉴定人、翻译人员、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等；承担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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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义务的人，如纳税义务人（逃税罪）、抚养义务人（遗弃罪）等；特定的生理、病理特征的人，
如男人（强奸罪）、严重性病患者（传播性病罪）等。
关于身份犯中的共犯问题，分为两种情况：1.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犯罪，无特定
身份者可以成为特定身份者的共犯。
如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2.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犯罪，应当以主犯的罪名定罪。
如对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
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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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司法考试600分考点大串讲:刑法(法律版)》主要特点：以考点为中心，按分值分布确定复习重点
。
明示考点，真题闯关，全面提升应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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